附件1：

[bookmark: _GoBack]成都理工大学大学生合唱比赛细则
一、参赛对象
我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。要求同一作品的参赛选手为同一学院的学生。
二、赛程设置
赛前召开领队会，会上抽签决定彩排及正式比赛顺序，各学院参赛队按抽签顺序进行比赛，按得分高低确定名次。为确保赛程公正，比赛设监审组，监审组人员2名，负责监督评委评分。
三、参赛要求
（一）人员要求:各参赛队合唱人数不少于60人，不多于80人。参赛人员须为本校在校大学生，同一作品的参赛选手为同一学院的学生。若有外借、外请等情况，一经查明， 取消参赛资格。
（二）合唱要求:可为混声合唱，也可为同声合唱，混声合唱和同声合唱都须是两个声部（含两个声部） 以上的合唱作品。 
（三）曲目选择:各参赛队伍比赛时演唱两首曲目，其中一首须选自指定曲目（见附件4）。另一首为自选曲目，自选曲目应积极向上，可为歌颂党、歌颂祖国、歌唱校园，表现当代青年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，以及青年学生崇高理想，具有高雅审美情操的曲目。自选曲目也可在指定曲目中选择。两首歌曲比赛限时10分钟以内。 
（四）服装造型:各参赛队须统一着装，装束应体现当代大学生青春飞扬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。演唱时鼓励设计动作造型、情景助演等形式,以增强比赛效果。
（五）伴奏形式:统一使用伴奏音乐带。 
（六）其他要求:各参赛队须配备一名指挥。 
四、参赛作品评分（总分10分，评委打分精确到0.001分）
（一）基础能力：音准、节奏、速度符合曲目要求，演唱整齐，吐字清晰，对作品理解精准。（2.5分）
（二）声音技巧：音色优美、力度准确、声部统一、声部均衡，整体和谐。（2.5分） 
（三）艺术表现：曲目表现出较好的结构感、韵律感、分寸感、色彩感，具有整体性及艺术感染力。（2分） 
（四）指挥协同：指挥能准确传递合唱信号，与曲目有较高协同性，对演唱的协调性强，配合得当。（1分）
（五）合唱纪律：合唱队员精神饱满、台风端正，上下场整齐、迅速、安静。（1分）
（六）配合效果：着装、伴奏、道具与曲目配合得当，动作设计与情景助演有创新，能充分表现曲目内容。（1分）
为增强评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评委将主要围绕以上六个方面，采用国际通用的十分制打分，保留小数点后面两位。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总分平均值，即为最后得分。
五、比赛争议
对合唱比赛得分及赛务工作、评委构成、名次排位有争议，由各参赛队领队将异议提交监审组予以评定处理，校团委保留最终解释权。

